
 

 
 

檔號： HAD SSP DC/13/1/2/21(3)I         深水埗區議會文件 107/11  

地區設施委員會  
第二十一次會議報告  

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二 十 六 日 舉 行 第 二 十 一

次會議，討論了以下事項：  

( a )  建議在南昌街澤安邨巴士站設置有蓋候車亭 (地區設施委員會

文件 31 /11)  

 委 員 會 知 悉 九 龍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表 示 會 在 海 麗 邨 碧 海 藍 天 路

段巴士站加設候車避雨亭，並同意是項工程應交由有關巴士

公司負責。  

(b )  建議長沙灣港鐵站 B 出口加建行人通道上蓋 (地區設施委員會

文件 32 /11)  

 委員會支持文件的建議，並請民政事務處 (民政處 )和康樂及

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： ( i )為 工 程 進 行 可 行 性 硏 究 ； ( i i )向 地

區工務工作小組匯報硏究結果，並由地區工務工作小組跟進

上蓋的設計。  

( c )  2011 /12 年度深水埗社區會堂 /社區中心設施改善工程 (第一期 )  
(地區設施委員會文件 33/11)  

 委員會支持民政處提交 2011 /12 年度第一期共 5 項工程的建

議書，並通過文件要求的 2 ,382 ,950 元工程撥款申請。  

 委員會同意深水埗區有需要興建大會堂。  

 委 員 會 要 求 機 電 工 程 署 就 使 用 LED 燈 的 情 況 提 供 詳 細 資

料，以供委員參閱。  

(d )  2011 /12 年 度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樂 體 育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(第 二

期 )  (地區設施委員會文件 34 /11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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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 員 會 對 荔 枝 角 公 園 緊 急 車 輛 通 道 的 改 善 工 程 中 復 建 圍 欄

一項建議有保留，希望康文署重新檢視有關建議，並諮詢警

方，以達到市民及車輛均可安全使用緊急車輛通道的目的。 

 委 員 會 希 望 康 文 署 可 在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進 一 步 提 供

安裝八達通系統的資料。  

 委 員 會 請 康 文 署 參 考 委 員 對 通 州 街 公 園 蔭 棚 改 善 工 程 的 意

見，並考慮在適當位置安裝蔭棚。  

 委員會請康文署跟進南昌街至歌和老街的園藝美化工程。  

 通州街公園至南昌社區會堂的通道應屬公眾路段，故不屬康

文署管轄範圍，有關問題應由路政署跟進。秘書處會安排委

員視察現場的照明系統。  

 委員會支持康文署的工程撥款申請，但暫不支持在荔枝角公

園緊急車輛通道加設固定圍欄的撥款申請。委員會請署方確

保市民安全，繼而與當區區議員跟進有關事宜。  

( e )  《深水埗演藝巡禮 2011-12》 (地區設施委員會文件 35/11)  

 委員會支持舉辦本年度的《深水埗演藝巡禮》，並同意： ( i )
盡量安排巡禮活動在不同的社區會堂 /中心進行，而負責啟

動巡禮的會堂應以較新和較大者為佳。 ( i i )公開邀請有舉辦

大 型 文 藝 活 動 經 驗 的 地 區 團 體 作 為 主 辦 機 構 推 行 是 項 計

劃，並由康文署及民政處協辦，而委員會只負責審批活動及

撥款。 ( i i i )委任沈少雄先生跟進籌辦活動的事宜。 ( iv )民政

處會在委員會甄選主辦機構後，協助該機構按程序以傳閱文

件方式向委員會及區議會提交活動的撥款申請。  

( f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深 水 埗 區 舉 辦 的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及 地

區文化藝術活動匯報 (地區設施委員會文件 36/11)  

(g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深 水 埗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暨 使

用概況匯報 (地區設施委員會文件 37 /11)  

(h )  在深水埗區內舉辦的康樂體育活動及設施管理匯報 (地區設施

委員會文件 38 /11)  

 委員會知悉上述三份報告的內容及有關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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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地區工務工作小組報告 (地區設施委員會文件 39/11)  

( j )  地區設施管理工作小組報告 (地區設施委員會文件 40/11)  

 委員會知悉並通過上述兩份小組報告。  

 
 
 
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
區議會秘書處  
二零一一年六月  
 


